广西壮族自治区农用地、未利用地转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简化调查表（试行）                               
	地块名称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5]广西贵港市抽水蓄能电站移民安置根竹居住区项目地块
	填报日期
	2024年5月7日

	地理位置
	 贵港市港北区根竹镇根竹村
	占地面积（㎡）
	16123.85

	
	中心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经度：109°29′57.106″ 纬度：23°7′30.493″

	土地使用权人/土地储备机构/其他    ：贵港市港北区根竹镇人民政府（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或身份证号：11450802782111986D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滕海平
联系人：
[bookmark: _GoBack]联系电话：

	土地使用权取得或回收时间
	2024年3月
	变更前土地使用权人
	贵港市港北区根竹镇根竹村

	地块调查红线及四至范围
	（附件1，提供有测绘资质单位公章的勘测定界图或宗地红线图等图件）
注明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变更前
用地性质
	农用地
未利用地
	规划用途
（附件2）
	居住用地：城镇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地块历史情况
	1. 历史上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作坊等可能污染土壤的开发利用行为。是 否 
2. 历史上曾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体废物堆放与倾倒、填埋，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等。是 否 
3. 紧邻工业园区、工业企业、加油站等，可能受到周边（1km范围内）工业生产活动影响。是 否 
4. 历史上涉及污水灌溉。是 否 
5. 土壤污染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等。是 否 
6. 现场检查发现有危险废物、固体废物倾倒、堆放、填埋、处置或其他明显的污染痕迹。是 否 
7. 有其他线索表明土壤受到污染。 是 否 
8.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地块目前堆放着少量建筑垃圾，主要是水泥砖头等。

	地块现状情况
（现场踏勘）
	
地块内部杂草丛生，部分种植蔬菜、桉树，但地块东侧部分地块目前堆放着少量建筑垃圾，主要是水泥砖头等。

	人员访谈情况（附件4）
	访谈对象
	管理机构或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
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
地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

	
	访谈结论
	地块当前历史上未涉及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及未从事过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活动；地块当前及历史上均未从事过规模化畜禽养殖，产出的农产品未超标；地块当前及历史上未作为污水灌溉区，未发生过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地块当前及历史上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

	调查结论
	地块及周边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无可能影响本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源，不存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结束调查。

	承诺
	  广西桂贵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承诺所填写的各项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调查项目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责任主体单位：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字：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自然资源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生态环境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工矿用途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的采矿业（B）及制造业（C）。
填表说明：
1.本表适用于未发现土壤污染线索的农用地、未利用地转为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责任主体（土地使用权人、土地储备机构、地方人民政府等）可采取简化调查表或《广西壮族自治区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技术指引（试行）》（桂环规范〔2021〕2号）中规定的方式开展调查工作。
2.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责任主体自行填写相关内容并签字、盖章后，将简化调查表报所在地县（市、区）生态环境局，由所在地县（市、区）生态环境局商当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县（市、区）自然资源局于15个工作日内联合进行现场检查，经查属实后由检查单位在调查表上签署意见、盖章，报送市级生态环境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备案。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责任主体在接收到经管理部门签署意见的调查表后，于10个工作日内将调查表上传全国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即可视为调查工作完成。
3.地块历史情况中，重点判断地块及周边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是否存在可能的污染源，若满足其中任何一项，均说明存在可能的污染源，需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开展土壤采样分析等后续调查工作。
4.人员访谈重点围绕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阶段所涉及的疑问和需要考证的内容开展，访谈对象不少于3人。其中，管理机构或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至少1人。
5.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可视情况会同自然资源部门组织开展调查表评审、质量控制监督检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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